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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62屆理事會第一次預備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0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6時。  

地點︰高雄陽光大飯店三樓玫瑰殿會議廳(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 75號) 

主席︰第 62屆總會長當選人    陳家濬 

司儀︰第 62屆秘書長          徐紹傑 

記錄︰秘書處                 姚欣彣 

一、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31  位，實到  25 位，已達法定人數。 

    出席：陳家濬、郭輝鴻、柯智寶、許祿禎、吳志強、洪大山、徐紹傑、李再益、陳明瑞、 

          張富勇、林志龍、廖昱全、羅志鵬、鄭建華、邵孙玄、王志維、李秉昆、林宏任、 

          李俊穎、林靖峰、董誌汶、紀樹能、李紹艇、林恩憶、葉碧雯。 

    列席：吳貴龍、曾鈞蔚、林加倫、郭文彥、郭軒銘。 

二、主席宣佈開會 

三、朗誦青商信條 Creed 

我們深信We Believe 

篤信真理可使人類的生命具有意義和目的 

That faith in God gives meaning and purpose to human life 

人類的親愛精神沒有疆域的限制 

That the brotherhood of man transcends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經濟上的公平，應由自由的人通過自由企業的途徑獲得之 

That economic justice can best be won by free men through free enterprise 

健全的組織應建立在法治的精神上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e of laws rather than of men 

人格是世界上最大的寶藏 

That earth's great treasure lies in human personality 

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 

And that service to humanity is the best work of life 

四、朗誦青商使命Mission 

    To provid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at empower young people to create positive change. 

    提供發展機會促進青年人創造積極正向的改變 

五、朗誦青商願景 Vision 

    To be the leading global network of young active citizens. 

    成為領導青年積極公民的全球網絡 

六、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決議︰通過。 

七、介紹來賓：漯底山張清泉前會長，常務監事吳貴龍，前總會長呂幸儀，左營會長凃鴻全。 

八、主席致詞： 

總會長 陳家濬： 

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這是 2014團隊經過選舉後第一次召開會議，雖然有些夥伴因公因私

無法前來開會，但精神是與我們同在的。今年度在郭總會長的帶領下打下良好的基礎，本席

希望 62屆的團隊能夠延續並且共同努力創造出美好的未來，因為會務的推動並非本席一個人

能夠獨立完成，而是仰賴在座各位的支持，以及常務監事吳貴龍所帶領的監事團隊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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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參與兩天一夜的第 62屆理監事當選人講習會課程，今天晚上大家可藉由餐會促進情

誼，但也別忘了明天一起的晨跑及課程，本席也將會在最後一堂課跟各位分享明年度的工作

計畫與方向，謹請各位以滿滿的精神迎接接下來的活動，謝謝各位! 

九、來賓致詞 

輔導會長 郭輝鴻： 

1.感謝各位前來高雄參與今日的會議。除了會務目標之外，本席今年度進行資源整合、地方

分會權力制，由分會執行所有的會務活動，如年初時由博愛分會承辦的就職典禮；前一周剛

結束、來自員林分會徐鴻欽總幹事所負責的十傑頒獎典禮以中三區為主力、中區為副力、全

國輔導的情況下順利完成。當然十傑頒獎典禮只是一個開始，之後也會請十傑當選人進行演

講活動，截至為止已舉辦八場講座，接下來的一場將會於高金澎區舉行，希望藉由下鄉演講

分享，讓更多人能夠知道這些當選人背後的故事。      

2.敬邀 2014理監事團隊前來參加 10月 26日 60周年慶典在台中。由於中央及地方財開的因

素下，經過協議後台中分會將承辦權交還給總會，儘管如此，還請各位新任理監事團員給予

支持與參與。這次除了來自大陸 108位傑出人士、9個國家的總會長之外，前世界總會基金

會主席 Sonny Uncle也將來台與我們共襄盛舉，因此，請各位理監事夥伴也拉著您輔導區域

的會員一同來台中參加 60周年慶典、回顧璀璨的青商歷史。最後感謝中區如文心、大墩、文

化城、台中女等分會的協助，讓 60周年慶典更臻圓滿，謝謝各位! 

前區會長 張清泉： 

1.各位與會人員，大家好!很榮幸能夠參與此次預備會議。我是 1995年南區區會長，後來擔任

高雄市兩屆議員、農業處處長，現為高雄輪船公司董事長。我對於青商難以忘懷，因為我的

能力幾乎可以說是在青商培養出來的。剛剛有問到目前的分會數及會員數，得知會員數有所

成長，在此想給今年的郭總會長鼓勵!希望明年度的理監事團隊也能夠讓會員人數有所提升。 

2.近十年來青商會走下坡，除了外部的因素之外，我想內部制度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而今年

郭總會長恢復區會制度，讓區域有所競爭，我認為這是相當好的，因為該區域做的，就讓區

域做，區域代表對上地方政府關係才會是對等的。 

3.建議多利用網路行銷、多曝光於媒體。如果舉辦在高雄市的活動，我都很願意擔任志工出

錢或是出力! 

常務監事 吳貴龍： 

1.很感謝於這次花蓮年會因各位的支持當選監事，也承蒙同仁推派選為常務監事，讓貴龍有

機會能夠為各位服務，在此跟各位說聲謝謝!貴龍必定會帶領監事團隊善盡職責。 

2.最近聽說幾位青商因身體狀況逝世，因此貴龍呼籲各位好好照顧身體，別忘了明天早上六

點的晨跑，是我們準陳總會長希望各位能夠一同參與的!最後預祝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也祝

福各位兩天一夜的訓練課程滿載而歸，謝謝大家! 

    

十、報告事項 

秘書長 徐紹傑： 

1.10月 26日為 60周年慶典，謹請各位理監事同仁出席參與盛事。 

2. 11月 13日為第 61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邀請各位理監事同仁列席觀摩。 

3.11月 23日下午兩點為第二次預備理事會，謹請各位出席。 

財務長 李再益： 

截至為止，前十名最早註冊已產生。而本席在此懇請各區理事副總協助各分會會費的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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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副會長 柯智寶： 

1.昨日北區分會長預備會議已召開完畢，並訂定相關規則。 

2.開會期間，建議多用我、少用你，讓雙方溝通更為順利。 

常務副會長 吳志強： 

中區第一次預備會議將於 11月 14日下午四點潮港城舉行，誠摯邀請各位列席參與。 

國際事務副會長 張富勇： 

接下來將會有各國交接典禮的活動，本席將會和秘書處確定日期、機票、住宿費用相關資訊

後提早告知各位理監事報名截止時間以作後續安排。在此誠摯邀請各位理監事同仁盡可能出

席各國交接典禮，因為各國舉辦交接及年會的方式不盡相同，藉由觀摩各國舉辦活動的規模，

對於舉辦國內區域大會相信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總會長 陳家濬： 

12月 21日為蒙古交接典禮、1月 4日 為澳門交接典禮、1月 6日為香港交接典禮、1月 18

日為韓國交接典禮、1月 25日為日本京都會議時間，在此作補充說明。 

組務副會長 林志龍： 

1.組務第一次預備理事會議將於 11月 25日於台中大里舉辦，誠摯邀請各位列席參與。 

2.組務編制有 11個委員會，謹請各位理監事同仁協助推薦各分會優秀人員加入組務大家庭，

並希望明年在陳總會長的帶領之下，將組務工作做得更好，謝謝!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第 62屆理事會自律公約暨理事成員婚喪喜慶互助辦法，請討論案。 

       (財務長 李再益提案，秘書長 徐紹傑附署) 

 說明︰為有效提升會議效率，故擬定本辦法。 

 辦法：請參閱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第 62 屆理事之輔導縣市區域劃分，請討論案。 

            (法制顧問 陳明瑞提案，秘書長 徐紹傑附署)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4 章第 72 條規定辦理。 

      辦法：依附件(二)進行輔導區域分配。 

 決議：照案通過。其餘將於理事會第二次預備會議補齊。 

     

 

  案由(三)：第 62 屆青商標語及會務目標、工作重點，請討論案。 

            (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法制顧問  陳明瑞附署) 

     說明：凝聚理監事以及全國會員共識，全國青商會員齊心協力共同打拼。    

     辦法：依附件(三)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第 62屆常務副會長之行政特別助理，請通過案。 

          (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財務長 李再益附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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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依據章程施行細則第 9 章第 103 條規定辦理— 

              常務副會長得視實際需要聘任三位行政特別助理，其任命資格頇曾任分會 

              常務理、監事以上之基本會員，並需參加本會舉辦之次年度會務人員講習 

              會並取得結業證書者，且必頇檢附所屬分會當年度會長當選人簽署之同意              

              書。 

   決議：照案通過；其餘將於理事會第二次預備會議補齊。     

常務副會長 No 區域 行政特別助理 分會 

柯智寶 

(北區) 

1 北 李鑑珀 羅東 

2 北 余瑞琪 大松山 

3 北 游仁賢 板橋 

許祿禎 

(桃竹苗) 

1    

2    

3    

吳志強 

(中區) 

1    

2    

3    

洪大山 

(南區) 

1 南 陳宏瑞 安南 

2 南 陳基恩 潮州 

3 南 楊明璋 橋頭 

張富勇 

(國際事務) 

1    

2    

3    

林志龍 

(組務) 

1 北 呂紹孙 士林 

2 中 何奕昌 霧峰 

3 南 黃致嘉 岡山 

      

 

    案由(五)：分會承辦第 62屆總會各項活動辦法，請討論案。 

              (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財務長 李再益附署) 

       說明︰依據總會章程施行細條第十二條規定 

             1.凡屬於全國一次性或國際性之事務由本會主辦，各分會應負協辦之責。 

              分會所屬之事務如涉及全國性或國際性者，由該會與本會有關各委員會研究 

              協調辦理之。上述全國性(全國年會及區域大會)、國際性活動或承辦總會各 

              項訓練課程或會務活動，全國一場以下，承辦分會需預繳次年度總會基本會 

              費四十人以上方得辦理，其餘各項活動之承辦分會需預繳次年度總會基本會 

              費三十人以上方得辦理。 

              亞太地區國際性活動承辦分會於當年度需繳交總會基本會費五十人以上(連 

              三年)方得辦理。世界大會國際性活動承辦分會於當年度需繳交總會基本會費 

              一百人以上(連續三年)方得辦理，(完成繳交總會會費之分會方得競取各項活 

              動)。經理事會通過競取各項國際性活動起均頇依照上述前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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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承辦總會各項訓練課程，若未執行完成該項活動，該分會隔年度不得競取總 

              會訓練活動。 

       辦法：1.欲競取第 62 屆總會各項活動之分會需依據總會章程規定，預先亦或於 103 

               年度全國分會長預備會議當天繳交會費之分會，方能競取第 62屆總會之各 

               項活動。 

             2.繳交會費係以現金或到期日為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指名支票，或現金刷 

               卡手續費 2.5%（分會自行負擔）（例如：繳交 31 人會費刷卡即為 

               57,800+1,445=60,245 元；繳交 41 人會費刷卡即為 75,800+1,895=77,695  

               元）。 

             3.前一年未繳總會會費或保留會籍之分會(只繳團體會員 2000 元)視同休 

               會，總會章程欲恢復會籍行使權利請依據章程辦理。 

             ※章程施行細則第 2 章第 9 條第 2 款：會員因本會章程第十七條第一條款 

               前段之原因而喪失其會籍者，得由左列程序恢復其會籍。申請恢復會籍之團 

               體會員(或個人會員)應將前項之書面報告送交本會會員擴展委員會(或所屬 

               分會會員擴展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提請理事會(或分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團 

               體會員並頇繳清罰款 54,000 元及當年度會費後即恢復會籍。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第 62 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總幹事聘任，請通過案。 

              (組務副會長 林志龍提案，秘書長 徐紹傑附署) 

       說明：1.依據章程施行細則第 4 章第 48 條： 

               常務副會長得自基本會員中提名若干名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經總會長同意後送理事會通過後任命之。 

               主任委員之任命資格，必頇曾任分會常務理、監事及參加本會舉辦之會 

               務執行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且必頇檢附所屬分會當年度會長 

               簽署之同意書。 

               副主委之任命資格：必頇曾任過分會理、監事之基本會員並曾參加本會 

               舉辦之會務執行人員講習會並獲頒結業證書者，並必頇檢附所屬分會當 

               年度會長簽署之同意書。 

               關於曾任職務之認定：至選舉(或被提名)當日止已任滿該職或現任該職 

               滿二分之一以上任期而仍在任者。 

       決議：照案通過。其餘未提請於下次會議提名。 

區域 委員會 職稱 姓名 分會 

國際機會組 

中韓國家姐妹會委員會 主委 丁珮玉 永康 

中日友好交流委員會 主委 曾心玲 台南女 

中馬友好交流委員會 主委 黃瑞嘉 一德 

亞太大會促進委員會 主委 徐銘鴻 一德 

世界大會促進委員會 主委 葉俊宏 嘉義 

國際友誼交流委員會 主委 莊珮璋 外埔 

國際事務委員會 主委 陳致維 神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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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中蒙姐妹會委員會 主委 江永進 花蓮 

組務 

會刊編輯委員會 主委 喬淳義 花蓮 

公關宣傳委員會 主委 李偲辰 士林 

會員擴展委員會 主委 林敬堯 成功 

資訊科技委員會 主委 陳建蒲 巨港 

聯合國事務委員會 主委 林哲吾 中山 

童軍推廣委員會 主委 莊詩嘉 台中港 

女青商暨社會關懷委員會 主委 曾婧玲 太平女 

運動推廣委員會 主委 潘識文 三峽 

急難救助委員會 主委 陳致維 神岡 

奧瑞岡辯論推廣委員會 主委 周超群 蘆洲 

金口獎委員會 主委   

     

   案由(七)：第 62 屆各分會繳交總會會費暨獎勵辦法，請討論案。 

            (財務長 李再益提案，法制顧問 陳明瑞附署) 

      說明：1.依據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10 章第 110、111 規定辦理。 

            2.促進本會會務推展及執行年度計劃。 

      辦法：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第 62 屆總會各次定期理事會及理事預備會會議時間、地點及理事預備會， 

            請通過案。(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法制顧問 陳明瑞附署)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 4 章第 70、71 條規定辦理 

辦法： 

會議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理事會第二次預備會議 102年 11 月 23 日 (六)下午兩點 天星飯店 

理事會第三次預備會議 102年 12 月 17日 (二) 總會會議室 

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103年 01 月 04 日(六) 中壢 

理事會第二次會議 103年 03 月 19 日(三) 總會會議室 

理事會第三次會議 103年 05 月 21 日(三) 中區 

理事會第四次會議 103年 07 月 16 日(三) 南區、鳳山 

理事會第五次會議 103年 9  月 17 日(三) 未定 

理事會第六次會議 103年 11 月 19 日(三) 總會會議室 

理事會第七次會議 103年 12 月 另行通知  配合兩屆聯席會 

     決議：照案通過；9月 17日會議地點延至下次會議時討論。 

  

  案由(九)：「第 62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第 62 屆總會長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時間、地點，請討論案。(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法制顧問 陳明瑞附署) 

     說明：為讓「第 62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第 62 屆總會長暨理監事宣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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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典禮」籌備完整及活動圓滿，提早規劃。 

     辦法：1.「第 62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時間：103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 

           地點：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2.「第 62 屆總會長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時間：103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 

           地點：中壢藝術館 

           3 .「總會長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餐會 

           時間：103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 

           地點：中壢儷宴餐廳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第 62屆理、監事西裝及禮服，請討論案。 

            (秘書長 徐紹傑提案，財務長 李再益附署) 

     說明：為使總會會務執行人員手牽手、心連心，展現年度團結度與向心力。 

     辦法：總會理監事均統一製作西裝，西裝製作費：新台幣 4,000元，由總會長贊助。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自由發言 

財務長 李再益： 

1.自律公約金及婚喪喜慶費用將於下次預備會 11月 23日收取。 

2.依照慣例，總會長就職典禮理監事財開的部分，常務級贊助 3萬元、理事為 2萬元，費用

包含就職住宿一晚、小本通訊錄、就職特刊各一篇廣告頁。 

國際事務副會長 張富勇： 

建議明年度理事會下鄉開會謹請當區區會長找較為適當的場地，謝謝。 

理事 林靖峰： 

建議總會製作 JCI背心，或者有同一的格式，能夠讓各分會自行製作，以便於往後舉辦各場

公益活動或其它各項活動時，讓其他社會大眾有所識別，並能夠清楚的認識 JCI，就像其他國

際性社團如扶輪社、獅子會一樣，同時也有統一及向心力的效果。 

組務理事 林恩億： 

如果需要統一服裝的話，建議可以與聯合國事務 Nothing but Net T-shirt一同合作，如此一來

不僅有統一性效果，同時也能夠增加蚊帳捐款的數量。如果需要冬天的服裝，本席也可以和

副總討論，看是否可以為各位製作出冬季 Nothing but Net服裝，達到一舉兩得的結果。 

理事 邵孙玄： 

有關於製作統一背心的問題，由於近年來 JCI會員數下降，從以前的 100萬人到現在的 20萬

人，這是我們必頇認知的問題，再加上本席今年度也是獅子會的副會長，獅子會、同濟會也

都有設計統一的背心，因此本席建議可以設計青商會統一的 Logo與顏色，至於分會的名字跟

Logo要怎麼排版則可以於分會長會議時再作討論。或許在一開始的時候沒辦法立即看到成

效，但本席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只要做久了，社會大眾就會知道屬於青商會的顏色，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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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的黃色一樣，同時也會有像靖峰會長說的凝聚團隊力量的效果。 

常務副會長 柯智寶： 

1.本席有製作一件衣服將會在 11月 23日於分會長會議分送給各位會長，當然送印之前會先

給總會長過目，如有分會要延續製作，也可以加入該分會名稱進行加印的作業。 

2.本席於北區成立商業委員會，將會製作 JCI商業名錄，網址、APP已製作完畢，屆時會將

資料告知各位理監事同仁，請理監事同仁協助跟各分會做宣導，請會員於 goole系統登入分

會、姓名、職業及職業別。所有青商會員不論 YB或 OB都可以免費登入個人相關資訊，希

望可以做成一本冊子，並依區域及職業別做分類。由於經費有限，預計先印製 3千本並從北

區開始發送，其他各區則會以最低價賣出，預定於明年 3月底完成商業名錄。 

總會長 陳家濬： 

1.請各位理監事協助跟輔導區域分會宣傳於總會網站登入個人相關資料，尤其是職業欄，此

項資訊將會加入明年理監事小本通訊錄。 

2.蔡世寅前總會長成立一間與 QR-Code業務相關的公司，下禮拜會與蔡前總會長相談相關事

宜，如果費用合理的話，將會為每位理監事製作一個 QR-Code的板，由各位理監事同仁進行

推廣。 

3.組務理事葉碧雯將於 11月 8日與第 61屆常務監事何家鴻於台中潮港城餐廳舉行婚宴，誠

摯邀請各位前往參加。而 2014理事團隊的紅包將由公基金負責。       

十四、散會：19:47 

 

 

 


